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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农业农村局
关于印发威海市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管理

办法的通知

各区市农业农村局，国家级开发区社会工作部，南海新区农业海

洋局，机关各科室、局属各单位：

现将《威海市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威海市农业农村局

2021 年 1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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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了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，提高农业废弃物

利用效率，促进生态绿色农业的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

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

防治法》《农药管理条例》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《农用

薄膜管理办法》《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

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，适用本办

法。

本办法所称农业废弃物，是指在种植业、畜牧养殖业产生的

废弃物总称，包括农作物秸秆、废旧农用薄膜、农药包装废弃物、

畜禽粪污、病死畜禽以及其他农业废弃物。

本办法所称农作物秸秆，包括小麦、玉米、大豆、马铃薯、

甘薯、花生以及其他具有地上茎秆的农作物收获后残留的茎叶。

本办法所称农用薄膜，是指用于农业生产的地面覆盖薄膜和

棚膜等。

第三条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应当坚持统筹规划、因地制

宜、政府推动、市场引导的方针，遵循减量化、无害化、资源化

原则，建立农业废弃物回收处理与利用工作体系，做好农业废弃

物回收利用工作。

第四条 各区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业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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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的指导、协调和管理。

第五条 建立秸秆还田、离田、利用有效模式，充分发挥农

民、社会化服务组织和企业的主体作用，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社会

化服务能力，建立健全秸秆收储运体系。形成可持续的秸秆综合

利用机制和稳定运行机制。

支持以农作物秸秆为原料的饲料、肥料、燃料、食用菌生产

以及编织等加工业；支持利用农作物秸秆发展生物质能源，实现

肥料化、饲料化、能源化、基料化、原料化等综合利用；鼓励使

用农作物秸秆精细还田和打捆收割机械，推进农作物秸秆直接离

田、精细还田。

第六条 各区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农用薄膜使用、回收

监督管理工作，加强农用薄膜使用控制，为农用薄膜使用者提供

技术指导和服务，开展新技术示范推广。建立“村收集、乡（镇）

转运、区（市）处理”的一体化废旧农膜回收处理体系，推动废

旧农膜回收、处理和再利用。

第七条 农膜使用者应当按照产品标签标注期限使用薄膜。

农业生产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使用者要依法建立农用薄膜使

用记录（使用时间、地点、对象以及农用薄膜名称、用量、生产

者、销售者等），记录应当至少保存两年。农膜使用者应当在使

用期限到期前捡拾田间的非全生物降解农用薄膜废弃物，交至回

收工作站（点），不得随意弃置、掩埋或者焚烧。对有再利用价

值的废旧农用薄膜收集回收后，运送至资源化利用企业进行循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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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。

第八条 农用薄膜回收网点及回收再利用企业应当依法建

立回收台账，如实记录废旧农用薄膜的重量、体积、缴膜人名称

及其联系方式、回收时间等，回收台账应至少保留两年。同时做

好回收再利用厂区和周边环境的环境保护工作，避免二次污染。

第九条 各区市农业农村部门负责辖区内农药生产者、经营

者、使用者履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义务的监督管理。应当

调查监测辖区内农药包装废弃物产生情况，指导建立农药包装废

弃物回收体系，合理布设区市、镇街、村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暂

存点，明确管理责任。

加强对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的宣传和教育，指导农药生

产者、经营者和专业化服务机构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处理。

第十条 农药生产者、经营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，引导农药

使用者及时交回农药包装废弃物。

第十一条 农药使用者在施用农药过程中应当清除农药包装

废弃物内的残留农药，妥善收集农药包装废弃物并及时交回农药

经营者或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暂存点，不得随意丢弃。

农药经营者不得拒收确属其销售农药的包装废弃物，并将农

药包装废弃物交由专门的机构或者组织进行无害化处理。

第十二条 农药经营者和回收暂存点应当加强相关设施设备、

场所的管理和维护，对收集的农药包装废弃物进行妥善贮存，不

得擅自倾倒、堆放、遗撒农药包装废弃物。应当设立农药包装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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弃物回收台账，记录农药包装废弃物的数量、回收日期、去向等

信息。回收台账应当保存两年以上。

第十三条 各区市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

用的指导和服务。养殖场、养殖小区是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

的责任主体。

第十四条 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应按照资源化、减量化、

无害化的原则，从源头控制，采取合适的技术对畜禽养殖废弃物

进行处理，并通过粪肥还田、制取沼气、制造有机肥等方式提高

畜禽养殖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率。

第十五条 未建设必要的畜禽养殖废弃物收集暂存设施、自

建的设施不合格或者未委托代为处理的，养殖场、养殖小区不得

投入生产或使用。

第十六条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区要实施

雨污分流，建设必要的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设施。

第十七条 支持处理主体培育。以大型规模养殖场为主，支

持鼓励自行处理粪污，生产销售商品有机肥，或流转土地发展种

植，就近消纳。以中小养殖场户为主，鼓励建立合作互助处理中

心，统一收集、运输、处理养殖场户畜禽粪污。

第十八条 畜禽规模养殖场全面推行“一控两分三防两配套

一基本”的粪污处理基础设施建设。专业户参考规模场的配建标

准，至少达到“三防两配套”标准，散养户规范圈养，确保不污染

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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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4

年 2 月 29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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